
台塑企業 SQAS評鑑作業流程與規定 

一、台塑企業 SQAS評鑑作業係由總管理處安衛環中心統一辦理，企業

所稱之危害性化學品定義如下： 

(一)依行政院勞動部「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所公告之危險

物與有害物。 

(二)依行政院環境部「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公告之第一類至

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 

(三)依聯合國「危害貨物運送建議書」(聯合國橘皮書)規範之危害性

化學品。 

(四)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6864「危險物運輸標示」所定義之危險

物品。 

(五)依行政院勞動部「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規範之高壓氣體。 

(六)依內政部消防法「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

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範之可燃性高壓氣體。 

二、危害性化學品運輸管制： 

(一)運輸承攬商管制作業：經台塑企業危害性化學品 SQAS 評鑑合格

之承攬商，才具有台塑企業所屬各公司危害性化學品運輸之詢

價、報價及承攬該運輸業務之資格。 

(二)運輸自提商管制作業：台塑企業危害性化學品運輸自提商納入

SQAS評鑑合格管制範圍，經 SQAS評鑑合格之承攬商，才具危害

性化學品入廠裝載提貨之資格。 

三、廠商 SQAS評鑑意願調查：有意願承攬企業各項危害性化學品運輸

之承攬廠商或運輸自提商，請填寫「SQAS 評鑑廠商意願調查表」

(如附件一)及「承攬商調查表」(如附件二)，同意本企業安排評

鑑委員實施評鑑及建立廠商之基本資料，資料填寫完畢請聯繫台

塑企業總管理處安衛環中心高先生(TEL：05-6812345 轉 6495)辦

理後續評鑑作業。 

四、SQAS評鑑作業時機及審查內容： 

(一)評鑑時機：每年第一季（1/1~3/31），僅針對前年已提交「SQAS

評鑑廠商意願調查表」的廠商進行評鑑，由台塑企業總管理處

安衛環中心統一通知並安排評鑑作業。 



台塑企業 SQAS評鑑作業流程與規定 

(二)評鑑作業審查內容： 

1.書面文件審查 

(1)廠商申請評鑑時，須事先將應備書面文件(書面文件審查表如

附件三)寄送台塑企業總管理處安衛環中心承辦人員，再由台

塑企業審查小組分工審查。書面文件通過審查後，再由總管理

處安排面試。 

(2)書面文件審查未通過之承攬商，應於 1 個月內補送，若補送

文件不完整或逾期補送，皆視同不合格。 

2.面試 

(1)通過書面文件審查合格之廠商，由總管理處安衛環中心召集

所屬公司組成評鑑小組，安排與廠商進行面試(面試評核審查

表如附件四)，由評鑑小組依照評核基準給分，平均分數達 80

分以上者，始屬合格。 

(2)面試不合格之廠商，1年內不得申請評鑑作業。 

3.廠商公司(含駐車地點)查勘：針對通過書面文件審查及面試合

格的廠商，若屬首次或重新申請(係指前次申請不合格，及發生

重大事故遭撤銷 SQAS 合格證，不含屆期換證者)評鑑者，由台

塑企業總管理處安衛環中心召集所屬公司組成評鑑小組至現場

確認實際管理狀況(廠商現場管理審查表如附件五)，平均分數

達 80分以上者，始屬合格；若非首次或重新申請評鑑，則免至

廠商公司查勘。 

4.評鑑結果及合格證 

(1)通過上述書面文件審查、面試及查勘判定合格，即屬評鑑合格，

由台塑企業總管理處安衛環中心寄發「道路運輸安全品質評

估系統(SQAS)合格證書」。 

(2)合格證效期最長為 3 年，屆期欲換證前，廠商仍須通過文件

審查及面試。



 

 

附件一 

 

SQAS 評鑑廠商意願調查通知(範例) 

 

  致：○○○○○○○○○公司 

本企業為選擇優良承攬商，確保道路運輸品質及安全，由本中心風險管理處辦理SQAS

評鑑事宜。 

經評定合格之承攬商，將由總管理處發給證書，本處並將評定合格廠商名冊送交總管理處

發包中心，作為危害性化學品運輸承攬基本要件並據以辦理相關運輸承攬之詢價。 

貴公司是否有意願接受本企業之「道路運輸安全品質評估系統(SQAS)」評鑑，如是則請於

意見調查表上勾選後回函，以便彙總作評鑑日期及評核人員之安排。 

------------------------------------------------------------------------------ 

意 願 調 查 表 

    □ 本公司無參加評鑑意願。 

    □ 本公司有參加評鑑意願，願接受 SQAS評鑑。 

 

 

 

 台塑企業總管理處安衛環中心風險管理處 

    聯絡人：高振飛        電話：(05)681-2345 分機：6495  

    負 責 人：                                 

    公司地址：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總管理處安衛環中心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附件二 

承攬商調查表 

編  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統一編

號 
 負 責 人  聯 絡 人  

公司地址  電  話  傳真號碼  

工廠地址  員工人數  行動電話  

司機人數  
停車場面

積（坪） 
 

自有 承租 
資 本 額  工安人員  

  

運 
 

輸 
 

車 
 

輛 

廠 牌 規 格 數 量 自有 承租 

槽 
 

車 
 
 
 

設 
 

備 
廠 牌 規 格 數 量 

自

有 

承

租 

          

          

          

          

          

          

車齡
(年) 

1～2 2～5 5～10 10 年以上 年限(年) 1～2 2～5 
5～
10 

10 年以
上 

數    
量 

    數    量     

承 
 

攬 
 

業 
 

務 
客      戶 年度 載運物品 區   間 

載 運 量 
(噸/月或公秉/月) 

台 

塑 

企 

業 

     

     

     

     

其 

他 

企 

業 

     

     

     

備 

考 

 1.是否己取得□ ISO-9001、□ ISO-14001、□ISO-45001之認證。 
 2.近三年各年度，每百萬公里有責肇事件數。 
3.本調查表資料僅供台塑企業未來協力廠商評鑑或承攬詢價參考用。  



 

 

附件三 

台塑企業總管理處 危害性化學品運輸 SQAS 

書面文件審查表 

(第一階段) 

安全衛生環保中心 

FPG_SHE CENTER 共 1 頁 

公司名稱：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審查日期： 

項

次 
應備書面文件 審查結果 

1 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應含運輸項目)。 □通過   □未通過 

2 
公司管理組織圖(總人數)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與證

照。 
□通過   □未通過 

3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備記錄。 □通過   □未通過 

4 司機裝卸料作業安全標準程序(SOP)。 □通過   □未通過 

5 緊急應變與毒化物運輸聯防系統/支援協訂。 □通過   □未通過 

6 槽車事故緊急應變演練計畫與執行記錄。 □通過   □未通過 

7 

司機名冊(包含出生日期、到職日、危害化學品運輸 3 年

以上經驗證明文件、駕照種類、載運物品、投保證明)與

證照。 

□通過   □未通過 

8 「道路危險物品運送專業人員訓練」合格證書。 □通過   □未通過 

9 
載運高壓氣體容器者，應具備「高壓氣體容器操作人員」

訓練合格證書。 

□通過   □未通過 

□不適用 

10 
道路安全、車輛駕駛、事故宣導等教育訓練與司機簽認記

錄。 
□通過   □未通過 

審核結果 

審核結果： 

□通過； 

 

□未通過 

  1.原因說明： 

 

    2.資料補繳期限： 

 

處長： 審核人員： 



 

 

附件四 

台塑企業總管理處 危害性化學品運輸 SQAS 

面試評核審查表 

(第二階段) 

安全衛生環保中心 

FPG_SHE CENTER 共 1 頁 

公司名稱：                              報告人員(職稱)：   

項

次 
簡報內容 總分 得分 

1 公司簡介(含公司規模、組織設置、營運經驗等) 10  

2 司機人數與管理情形。 10  

3 
運輸安全管理、裝卸料作業安全、明火及清槽作業等安全

標準程序(SOP)及人員教育訓練情形。 
10  

4 車輛數量及管理情形。 10  

5 
運輸車輛及槽體安全裝置、行車速度管制設備與滅火設

備。 
10  

6 車輛檢測、保養計畫與執行情形。 10  

7 
出車前司機酒測、血壓量測與車輛安全檢查事項與執行情

形。 
10  

8 
緊急應變計畫(含洩漏防堵與移槽機制)、演練與執行情

形。 
10  

9 內、外部安全稽核執行情形與 ISO 認證系統。 10  

10 
意外事故調查、交通安全違規及稽核異常等近三年紀錄及

統計分析。 
10  

總分  

評核結果說明： 

 

備註：1.簡報內容原則上應包含書面管理規定、現場執行情形(含記錄表單)、主管督

導查核情形，以及查核異常矯正紀錄等 4 大項目(全部符合得 10 分、1 項不

符得 8 分、2 項不符得 6 分、3 項(含)以上不符則不給分)。 

2.各評鑑委員評分平均分數達 80 分者，即屬評鑑合格。 

評核日期： 

評核人員： 



 

 

附件五 

台塑企業總管理處 危害性化學品運輸 SQAS 

現場管理審查表 

(首次或重新申請評鑑者) 

安全衛生環保中心 

FPG_SHE CENTER 共 1頁 

公司名稱：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審查日期： 

項次 現場瞭解事項 總分 得分 

1 司機裝卸料作業安全標準程序(SOP)訪談。 10  

2 緊急應變措施(含洩漏防堵與移槽機制)及所需設備。 10  

3 酒精、血壓量測等執行情形及異常管理。 10  

4 司機應備之個人防護器具。 10  

5 滅火設備與定期檢查記錄。 10  

6 
行車管理系統(包含衛星定位系統(GPS)與影像行車記錄器

(DVR))執行記錄與異常管理機制。 
10  

7 行車記錄器(紙)管理記錄與異常管理。 10  

8 出車前車輛安全檢查記錄管理。 10  

9 運輸車輛與槽體外觀與槽體設備及安全裝置測試證明 10  

10 車輛定期檢查計劃及記錄。 10  

總分  

備註：1.各項內容應包含書面管理規定、現場執行情形(含記錄表單)、主管督導查核情

形，以及異常改善對策等 4大項目(全部符合得 10分、1項不符得 8分、2 項不

符得 6分、3項(含)以上不符則不給分)。 

      2.各評鑑委員評分平均分數達 80分者，即屬評鑑合格。 

審核結果 

審核結果： 

□通過； 

 

□未通過 

  原因說明： 

審核人員：              

 


